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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生育几种特殊情况的特殊安排

山东省昌邑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窦天祥 王孝兰

(山东昌邑261300)

计划生育工作千头万绪，只有全部按照计划生

育政策法规办事才行。但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

中，确有好多特殊情况是计划生育政策、法规中包括

不了的，这就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具体情况具体

对待，只好使用一些“特殊政策”逐级上报，由上级特

批，也就是说，这些“特殊政策”并不是随便哪一级哪

个单位或哪个人都能随便拿过来就好使的。现在在

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掌握方面，都统得较死，“特殊

政策”的答复权在省、直辖市和自治区计生委。等到

请示答复下来，时间已拖得很长，基层和当事人情绪

很大。为此，笔者就近几年来将我们在安排计划生

育指标中遇到的几种特殊情况及上级的批复，做如

下介绍与探讨。

一、夫妻再婚前各有一个孩子，男方离婚时，孩

子依法判随前婚配偶生活，女方系丧偶的家庭，孩子

判随祖父祖母抚养，并且到县(市、区)公证处依法签

订了抚养协议并已进行了公证，这样新组合的家庭，

身边无子女，是否可以安排其二孩生育指标?

上级“特殊政策”答复：对上述情况，(条例>中没

有明文规定。考虑到丧偶再婚一方，已与孩子的祖

父(祖母)依法签订了抚养协议并进行了公证，确定

由孩子的祖父(祖母)负责监护抚养孩子，新组合的

家庭身边又无子女，继父母子女间不发生法律上的

母子关系，孩子是祖父(祖母)精神上的寄托，由其抚

养也是人间常情和至理。鉴于此，可以比照<条例>

中“夫妻双方再婚前各有一个子女，均依法判随前婚

配偶，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”，可以按计划安排其生

育第二个子女。

二、夫妻结婚前，女方曾被人贩子拐卖，被拐卖

期间，曾被买方胁迫同居，并生下了一个孩子，被公

安机关解救回家时，所生孩子留给了男方，胁迫同居

期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现该夫妇提出申请生育

一孩，是否可以?

上级“特殊政策”答复：这种情况比较特殊。女

方原生育过孩子，也没履行法律登记结婚手续，责任

并不在女方本人，这是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胁迫造

成的。女方不但不需要承担责任，女方还是受害者。

社会上对女方应予同情，况且所生孩子已留给了男

方，女方身边并没有孩子。按照二孩生育指标批复

是不合理的，况且女方并不达二孩生育的30周岁年

龄要求。按二孩生育指标安排，还得让其缴纳二孩

社会抚养费，这样就更不合理了。所以，原则上应该

按照一孩生育指标安排。

三、原夫妇依据<条例)中照顾二孩生育的条件。

审批了二孩生育指标，有的在已怀孕或未怀孕的情

况下，已将孩子的户口或母亲的户口转为非农业户

口，这样的情况是否继续安排其二孩生育指标?

上级“特殊政策”答复：凡女方原为农业户口，经

批准安排其二孩生育指标后，其孩子或母亲又“农转

非”的，女方已经怀孕的，原则上不再动员其终止妊

娠；若未怀孕的，可立即将其二孩生育证收回作废，

将其二孩生育指标取消，不能再继续安排其二孩生

育指标。若不收回、取消，应追究计划生育主管部门

及责任人的责任。育龄夫妇本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

的，要按照计划生育政策法规有关规定处理。

四、我国<收养法)是1991年12月29日颁布

的，在<收养法>颁布之前。一方患不孕症，经乡镇计

生办批准收养了一个孩子后，不到35周岁又怀孕

的，如何安排其生育指标?

上级“特殊政策”答复：在(收养法>颁布之前非

法收养并已作了处罚的，可以安排其二孩生育指标；

在<收养法)颁布之后非法收养的，除按计划生育政

策进行处罚外，不能再安排其二孩生育指标；孩子已

经送走，或经过公证部门公证，经过民政部门补办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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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养手续后，可以安排其二孩生育指标。乡镇计生

办批准收养孩子是无效的。

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，需要上级“特殊政

策”答复，不再一一赘述。现就关于“特殊政策”的批

复，笔者提几点建议并与读者探讨。

现在特批的程序是逐级审批申报，比较繁琐。

对基层和当事人来说是大事，但报了上级后，上级的

工作千头万绪，却成了小事。一件特批件，经各级领

导研究审批完毕至生育指标落实到本人，少则数月，

多则跨过了年度。有的审批时就已经怀孕(如非法

收养了孩子，怀了孕又要求生育的)，等到批下来时，

孩子也早已生下来了，这期间的思想工作很难做，特

批的时间显然滞后。由于特批的程序繁琐，时间长，

影响了育龄夫妇的身心健康和计划生育质量。我们

建议：以省(市、自治区)计生委为单位，对特批的特

殊情况类型加以全面摸底汇总，下发一内部文件参

照执行，变特批为照批，这样既省时又省力，更规范

程序。对特批的权限尽量下放，根据特批的情况和

权限，下级能特批的决不上交。对特批的权限应当

集中、归口、规范。不管哪一级，都必须由政策法规

处(科)办理，不能政出多门，应当特别需要注意的

是，需特批的育龄夫妇的生育愿望强烈迫切，特批

时，必须完全按照政策原则研究后特批，决不能由个

人乱表态而特批，特批件需盖公章，上级决不能用权

卡下级，办事人与当事人之间决不能行贿受贿搞不

正之风。总之，特批应当简化程序，下放权限，归口

办理，坚持原则，提高效率，把特批的事情办好，使之

都满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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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加盖钢印。

因为制定了严格的管理程序，襄樊市流动人口

管理层次分明，管理有序，以前管理工作中错综交

叉、都管都不管的混乱状态逐步得到纠正。

四、严格的考核方法和科学的评估标准

市长与各个部门签订责任书，在一定意义上具

有法律效力，合同书中规定的任务必须要完成，如果

完不成，法人代表要负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。为使

这项工作不流于形式，襄樊市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方

法和评估标准。考核内容包括：流动人IZI计划生育

率，持流动人El管理证率；人口出生统计准确率等。

力求从流动人口管理的各个环节把住关El，哪个部

门出了问题，由哪个部门负责。

考核的方法是：到市场和居委会采取现场登记

的方法逐户进行调查，核对证件。对计划生育部门，

除考核其依法办理计划生育有关证件，还要考核各

级计划生育服务站是否及时、高效地提供节育技术

服务，是否有假结扎、假上环和擅自做胎儿性别鉴

定，擅自做输卵管(输精管)复通手术和取环手术等

问题。考核公安部门，主要看其为流动人口办理的

<暂住证>、<特种行业许可证>、<机动车辆驾驶证)等

有关证件。考核工商部门，看其为流动人口办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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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营业执照>和进行证照年审。考核劳动部门时，看

其为流动人口办理的<劳动就业证>等有关证件。考

核卫生部门，看其为流动人口办理的(个体行医许可

证>、<药品经营许可证>、<卫生许可证>等有关证件，

是否有出具假<出生医学证明)、假结扎、假上环证明

的现象，是否有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不经过批

准擅自进行输卵管、输精管扎后复通手术和取环手

术。考核交通部门，看其为流动人口办理的<个体营

运证>、<运输许可证>等有关证件。考核民政部门，

看其是否严格按照<婚姻法)、<婚姻登记管理条例>

办理婚姻登记手续。考核建管部门，看其为外来施

工单位办理的<施工许可证>等有关证件。考核这些

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时，首先要审验

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查验

证明。考核结果进行量化，然后进行通报。工作做

得好的进行表扬，做得差的除对单位进行批评以外，

还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经济处罚。

科学的管理必然带来丰硕的回报。襄樊市面对

流动人IZl这一大难题。采取综合治理，协作共管的

形式，依法办事，重视服务，使流动人口管理中的各

种困难迎刃而解。形成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计划

生育工作同步发展的良好局面，谱写了新篇章，为当

地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
